高雄市立高雄高商試場規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.6校務會議修正
1、 考試期間，學生必須按指定位置就坐；如有特殊事故，須調換座位者， 應取得每節監考老師之同意。
2、 每節正式測驗開始後10分鐘起，遲到者不得入場。若強行入場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
3、 每節正式測驗開始後30分鐘內，考生不得提早離場。若強行離場，不服糾正者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
4、 考生用桌面應於考試前擦拭清潔，不得有任何字跡；抽屜內浄空，不得有任何書籍及資料，或將桌子反轉180度，書包及任何袋子應擺放於教室前後空地。
5、 非測驗必需之物品如電子辭典、計算機、行動電話、呼叫器等計算及通訊器材等不得攜入試場；或行動電話於座位處不論是否發出聲響，經監試人員發現，該科以零分計算，於試場前後放置書包、物品處手機聲響起，扣該其科測驗成績10分。
6、 嚴禁談話、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或疑似行為。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，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，該科測驗零分計算，並依學校相關規定議處。
7、 文具自備，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，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。
8、 各科考試除有特別規定者外，一律用藍、黑色筆書寫（除劃卡外，不得以鉛筆作答），並於試卷上填寫考生班級、座號及姓名。未按規定者，由閱卷老師或教務處扣除該卷成績10分。
9、 考試結束鐘響前交卷同學，請務必離開考場；並不得在考場周圍逗留喧鬧，以免影響其他同學作答。
10、 考試前如有重大事故得先行請假，經核准後，由學務處移請教務處辦理補考。無故不到考或事先請假未經核准者不准補考。
11、 參加重補修、自學及補考學生除遵守考場規則外，應穿著學校制服，並將學生證放置桌面左上角，以備查核，否則不得與試。
12、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除修正補充外，悉照另訂規則應考。
